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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 2019 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预算法》规定，在预算执行中需要增加举借债务

数额的，应当进行预算调整，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市人

大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为准确反映 2019 年市本级财政

收支变动情况，现将 2019 年市本级（含市直、大亚湾开发

区、仲恺高新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省财政厅下达 2019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额度的通知》（粤财预〔2019〕 23号），省下达我市

2019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36.00亿元，全部为专

项债券。按照防范化解债务风险、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

省重点项目等要求， 2019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专

项债券）额度分配安排计划为：市本级 25.40亿元（含市直

11.19 亿元、大亚湾开发区 10.21 亿元、仲恺高新区 4.00 亿

元）、惠城区 1.00亿元、龙门县 1.00亿元、惠东县 3.30亿

元、惠阳区 2.30 亿元、博罗县 3.00 亿元。市本级新增专项

债券资金 25.40亿元，列入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应调

整经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市本级预算

草案。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事项

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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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8亿元调整为 259.48亿元，调增 25.40亿元。主要是省

转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增加 25.40亿元，其中：市直 11.19

亿元、大亚湾开发区 10.21亿元、仲恺高新区 4.00亿元。总

支出相应调增 25.40亿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 25.40亿元，其中：市

直 11.19 亿元、大亚湾开发区 10.21 亿元、仲恺高新区 4.00

亿元（详见附表），调整后总收支平衡。

三、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情况

市本级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25.40亿元，按要求主要用于

省重点项目、支持重大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土地储备和基

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其中：市直安排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HIAF）及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配套工程

0.35亿元、赣深客专惠州段项目 1.50亿元、广汕客专惠州段

项目 1.50 亿元、赣深北站扩大规模项目 2.10 亿元、汕湛高

速惠州至清远段项目 1.63亿元、河惠莞高速河源紫金至惠州

惠阳段项目 0.50亿元、市生态环境园项目（一期） 0.51亿

元、陈塘河水环境整治项目 0.60亿元、马安大沥口西坝仔片

区土地储备项目 1.50亿元、现代农业观光园片区南侧土地储

备项目 1.00亿元；大亚湾开发区安排重大产业项目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 10.21亿元；仲恺高新区安排东江扩容扩园土地储

备项目 1.00亿元、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二期 B片新型城镇化

建设项目 1.00 亿元、中韩（惠州）产业园起步区项目 2.00

亿元。

四、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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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省未正式下达我市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据测算，省下达我市 2019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额度 36.00亿元后，全市、市本级及各县（区） 债务余额预

计在限额内，市本级和各县（区） 不会被列为风险预警地

区。上述市本级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合计 25.40亿元，将根据

年度到期应偿还政府债务规模，把还本付息资金纳入市本级

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市政府将

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市、县两级政府债

务风险防控体系，实时监控债务变动规模，确保债务风险可

控。

专此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 1. 惠州市 2019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附表

2. 惠州市市直 2019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3. 惠州大亚湾开发区 2019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4. 惠州仲恺高新区 2019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惠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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